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

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

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对于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

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先将雇员当月取得

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

算扣除数，再按确定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征税，最后

由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

例：2006年，王先生每月工资为4 500元，该年王先生的奖

金预计共有36 000元。下面我们按不同奖金发放方式来计算

和对比结果。

方式一：奖金按月发放，每月发放3 000元。

此种方式下，王先生每月应纳税所得额为：4 500垣3 000原

1 600越5 900（元），于是，每月应纳税额为：5 900伊20%原375越

805（元）；年应纳个人所得税总额为：805伊12越9 660（元）。

方式二：年中7月份发放一次半年奖金10 000元，年末再

发放一次全年奖金26 000元。

除7月外，王先生应纳税所得额为：4 500原1 600越2 900

（元），每月应纳税额为：2 900伊15%原125越310（元）。7月份发放

半年奖金时，应纳税所得额为：4 500垣10 000原1 600=12 900

（元），应纳税额为：12 900伊20%原375越2 205（元）。年终奖金

为26 000元，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分别为15%和125（根

据26 000衣12=2 167元确定），此时发放年终奖金时，应纳税额

为：26 000伊15%原125越3 775（元），年应纳个人所得税总额为：

310伊11垣2 205垣3 775=9 390（元）。

方式三：年终一次性发放奖金36 000元。

王先生每月应纳税所得额仍为：4 500原1 600越2 900

年终奖金发放方式的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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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工资、奖金的发放，可通过发放方式的筹划，尽可能地将员工全年大部分收入控制在一个最低的税率档

次，其中临界点是筹划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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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立专门的房地产税评估机构。由于房地产计税依据评估

涵盖了大量的税收及评估专业知识，其间还涉及各有关部门

的信息交换问题，以我国目前的情况，若是成立独立的专门机

构，其所面临的人员和协调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而对税务机关

而言，经过多年征收各类房地产税收的实践，一方面，已积累

了相当的涉税评估案例与经验，如不动产营业税对于交易价

格明显失真的房地产交易评估，房产税中关于对房屋原值的

评估以及土地增值税对交易房地产增值额的评估等；另一方

面，为了实现数据采集和税源监控的需要，各地税务机关大多

与国土、房产、统计等相关部门建立起了工作联系制度。因此，

建议将评估机构设置于税务机关内部，并采取相对独立的方

式，其机构职权应与征收部门平行。这样，既可保证评估工作

相对独立地完成，又可充分利用税务机关在人员及协调机制

上的优势，促进评估工作顺利开展。

3. 完善有关房地产税收的配套制度和政策。

（1）强化房地产产权登记制度。首先要清查土地，建立土

地位置、权属及面积台账。其次，改变分块管理的现状，尽快实

行房屋和土地产权证书合一制度，理清管理关系，避免房地产

私下交易，增强房地产税收课征的有效性和严肃性。

（2）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地方税税权。对地方税种中的一

些中等份量的税种如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可以

在税额上确定一个幅度，由地方政府根据其自身需要和实际

承受能力选择确定；地方税种的某些零星小税种其立法开征

权应完全交给地方政府。

（3）理顺城市土地和房屋管理体制，尽快实行“房地合一”

的新体制，建立一套精简、高效、统一、权威的房地产管理体

制，落实三部委规定的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规定，逐步建

立房地产税源信息数据库。为房地产税收的课征创造良好的

外部环境。

（4）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房地产税收优惠政策，以增强其辐

射力。对国家鼓励发展的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危旧住房改

造等应出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赋予西部工业区一定的税收

优惠政策；适时取消内外有别的各种房地产业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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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每月应纳税额为310元。年终一次性发放奖金36 000元，

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分别为15%和125（根据36 000衣12越

3 000元确定），于是，年终一次性发放奖金时，应纳税额

为：36 000伊15%原125越5 275（元），年应纳个人所得税总额为：

310伊12垣5 275=8 995（元）。

从上面三种方法可以看出，在新的奖金计税政策下，原

“奖金分期付款”方式已成为税负最重的情形，比年中年末两

次集中发放方式多纳税款270元（9 660原9 390），比年终一次

性发放方式多纳税款665元（9 660原8 995）。

结论一：为了减轻税负，应该改变原采用的“奖金分期付

款”筹划方式，而回归发放半年奖金、年终奖金的方式进行纳

税筹划。

方式四：年中7月份发放一次半年奖金12 000元，年末再

发放一次全年奖金24 000元。

除7月份外，王先生应纳税所得额仍为：4 500原1 600越

2 900（元），每月应纳税额为310元。7月份发放半年奖金时，应

纳税所得额为：4 500垣12 000原1 600越14 900（元），应纳税额

为：14 900伊20%原375越2 605（元）。年终奖金为24 000元，适用

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分别为10%和25（根据24 000衣12越2 000元

确定），于是，发放年终奖金时，应纳税额为：24 000伊10%原25越

2 375（元），年应纳个人所得税总额为：310伊11垣2 605垣2 375越

8 390（元）。

我们发现，与方式二相比，虽然两种方式均为分两次集中

发放奖金，但方式四应纳税款比方式二少了1 000元（9 390原

8 390）；与方式三相比，方式四也少纳税款605元（8 995原8 390）；

若与方式一相比，方式四少纳税款1 270元（9 660原8 390）。

虽然方式二和方式四均为年中发放一次奖金、年末发放

一次奖金，但每次发放数额的不同导致两种方式下的纳税数

额有所不同，其关键是对我国税法新规定的税收政策的充分

利用。在方式四下，确定年终奖金的适用税率时，2 000元刚好

是适用税率10%的临界值。但方式二下的2 167元，虽然超过

2 000没多少，但仍应按15%的税率计征年终奖，从而使得整

个应纳税额增加。

这就是说当税率变化时，由于全额累进的原因，随着适用

税率的提高，平衡点的金额也越大。从成本收益原则出发，这

时无论是从节约企业人力成本考虑，还是从增加职工实际得

到的收益着想，均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为了尽量避免这种高成

本低收益的情况发生，企业在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时，应特别

注意税率临界点的运用。具体说就是将超过低一档税率（以适

用5%税率为例）的应纳税所得额作为纳税年度的月度奖金先

行发放，或计提为工资基金在以后的纳税期间一次性或均匀

发放，以后纳税期间该部分工资基金承担发放时的税负情况

（按计提为工资基金进行讨论）分析如下：假设年终奖金为

6 000元，其税负临界点可以通过下列公式算得，其中X为发

放的一次性年终奖金每月平均额。X伊10%伊12原25=（X原

6 000/12）伊15%伊12，解得X=1 458.33元。也就是说，每月最多

可分摊958.33元（1 458.33-500），即当需分摊的金额小于

17 499.96元（1 458.33伊12）时，采用分摊发放的办法纳税人的

税负更轻；当需分摊的金额大于17 499.96元时，则年终一次性

发放才能给纳税人带来节税效益；当需分摊的金额等于

17 499.96元时，则两种发放方式下纳税人的税负无差别。

结论二：通过合理分配奖金，尽可能降低年终一次性奖金

的适用税率。尤其在求得的年终奖金除以12的商数高出较低

一档税率的临界值不多时，减少年终奖金发放金额，使其商数

调减至该临界值，降低适用税率。这种节税效果极为明显。

方式五：奖金分13次发，其中每月发1 000元，年末再发放

一次全年奖金24 000元。

王先生每月工资与奖金合计为5 500元，应纳税所得额

为：5 500原1 600越3 900（元），每月应纳税额为：3 900伊15%原

125越460（元）。年终奖金为24 000元，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分别为10%和25（根据24 000衣12越2 000元确定），发放年终奖

金时，应纳税额为：24 000伊10%原25越2 375（元），年应纳个人

所得税总额为：460伊12垣2 375越7 895（元）。

我们发现，与方式四相比，方式五少纳税495元（8 390原

7 895）。其中的筹划技巧在于：方式四下7月份一次性发放

奖金12 000元，使得7月份适用税率被抬高到了20%，方式五

则将12 000元平均分配到了12个月中，使得每月的适用税率

仍保持在15%的水平上，因而达到了更佳的节税效果。

结论三：通过合理分配奖金，在尽可能降低年终一次性奖

金适用税率的同时，应注意每月的适用税率，在回归发放半年

奖金、年终奖金的方式筹划纳税的同时，应与“奖金分期付款”

筹划方式相结合，从而获得最佳组合。

由于现实生活中各企业情况千差万别，这里不可能一一

加以列举，上述的筹划方法只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思路。企业财

务人员在发放年终奖时，应认真设计发放方式，精确计算不同

发放方式对企业员工所承担税负的影响，从中挑选最佳方案，

达到合法将本企业员工的税负降到最低的目的，避免企业多

发放奖金而员工税后所得反而减少的现象发生。

关于季度奖金等其他奖金的纳税筹划方式，与半年奖金

筹划方式类似。按月平均发放工资、奖金的做法并不一定是纳

税最优的方法。当企业员工平时工资、薪金所得纳税的税率与

年终奖金纳税的税率有差异时，可以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进行

工资、奖金发放方法的节税考虑。其主要途径是通过发放方式

的筹划，尽可能将员工全年大部分收入控制在一个最低的税

率档次。同时，尽量避免多次累计发放奖金或补贴，从而导致

适用税率提高即多缴纳税款的现象。我们总的原则是，将收入

平均实现，以避开高税率，在月收入适用税率不低于年终奖金

适用税率的条件下，只要不使年终奖金的适用税率提升一级，

就应尽量将各种奖金都放入年终奖金一起发放。但如果月收

入适用税率本身已低于年终奖金适用税率，那就又可将奖金

调换入工资收入。这里，临界点是筹划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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